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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与法律发展·

企 业 人 权 责 任 的 新 发 展
———从２００３年《责任准则》草案到２０１１年《指导原则》

黄志雄，左文君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在现代社会，工商企业的经营活动对于人权的实现和维护产生着重要影响，企业人权责任问题也
日益受到重视。２００３年《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草案试图直接为包括跨国公司在
内的各种商业实体规定强制性的人权责任，但因各方之间的分歧最终未能获得通过。经过随后的多年酝酿，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于２０１１年６月通过了一份《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
则》，以“软法”的形式对工商企业如何尊重人权和预防其活动在人权方面的负面影响作了规定，对于推动企业

人权责任国际规范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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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国际人权法的发展，见证着国际法对
个人权利的日益重视和国际法的中心从国家向个

人的转移，那么企业人权责任的兴起，则见证着国

际人权法上人权保护义务（责任）主体从国家到

企业的扩展。本文主要结合２００３年联合国人权
委员会通过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

方面的责任准则》［１］（以下简称《责任准则》）和

２０１１年６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工商企业
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

导原则》［２］（以下简称《指导原则》），探讨企业人

权责任的源起、现状和未来走向。

　　一、国际法走向个人：企业人权责任的
兴起

　　传统而言，国际法被认为是专门用于调整国
家之间关系的法律，个人仅仅是国家的管辖对象

和国际法的客体而非主体，个人不能直接承受国

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在受到侵害时也不能直接

通过国际求偿来获取救济。然而，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及战后出现的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情形，

对人权的关注开始进入国际法的视野中［３］。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的惨祸，特别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对

人权和人类尊严的大规模践踏，使人类良知受到

震动。为了防止这一空前灾祸再次发生，国际社

会越来越关注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保护，并认识

到这是与国际和平的基本需要相符合的。在《联

合国宪章》有关人权保护条款的基础上，１９４８年
《世界人权宣言》、１９６６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

出台使国际人权法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作为现代国际法上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
分支，国际人权法在其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性

质、范围等方面都与传统国际法有着某些区别：国

际人权条约和习惯规则尽管也规定有关国家之间

的权利和义务，但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位于一国

领土内或受其管辖的个人（或集体）享有有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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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自由。① 进一步说，由于传统国际法是以国

家为中心，国家是国际法上完全、当然的主体，因

此国际人权法发展早期通常也只是强调国家的人

权义务，即以防止国家侵犯个人人权为中心。

　　但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对国际人权法提出了
新问题。在现代社会，以公司为主要法律形式的

工商企业集聚了日益庞大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

素。为了谋求成本最低化和利润最大化，很多企

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不断寻求能够提供最低工资标

准和最宽松环境管制的场所，包括通过向发展中

国家转移生产和销售来获得这些国家丰富的原材

料、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乃至相对宽松或不健全的

法制环境。另一方面，各国为了吸引跨国资本、促

进本国经济发展，不得不通过所谓管制标准的

“竞相降低门槛”（ｒａｃｅｔｏ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来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②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当前的全球

化进程中，由于对市场和利润的关注而导致对社

会责任的忽视和对人民利益的侵犯有增无已，发

展中国家尤其成为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侵犯雇

工权益、破坏环境等事例的“重灾区”。③ 企业人

权责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并日益受到重视。

正如１９９９年安南秘书长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宣布发起“全球契约”倡议的演讲中所强调的，

“我们应当在仅仅受短期利润驱动的全球市场和

有着人道面孔的全球市场之间作出选择”。④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今天，企业经济实
力及其生产经营活动跨国性的增强使其越来越易

于规避甚至“抵制”单个国家的监管。很多发展

中国家（它们通常是跨国公司的东道国）要么没

有健全的相关法律规定或者缺乏有效的执行，要

么由于自身经济实力有限、对外来投资依赖严重

等原因不愿“开罪”于跨国公司甚至对其加以纵

容。作为跨国公司母国的发达国家，他们即使有

心对其公司有悖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加以管制，

也常常因为“不方便法院原则”和国内法域外适

用等障碍而无法实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人

权责任的直接国际法律规制开始提上议程。

　　二、２００３年《责任准则》的制定、主要
内容及其评价

　　随着跨国公司对国际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的影响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

事会（ＥＣＯＳＯＣ）于１９７４年设立了一个跨国公司
委员会，负责制定一份对跨国公司有约束力的行

为守则。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有分

歧，这一工作到１９９２年无果而终。⑤ 其后，联合
国人权委员会下属的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根据其第１９９８／８号决议，于１９９９年８月３日决
定设立一个负责审查跨国公司的工作方法和活动

的会期工作组，包括“围绕制定跨国公司行为守

则的可能性，通过有关建议，确保跨国公司的活动

能促进和保护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

利”。经过四年时间的工作，工作组在拟订准则

草案及评注过程中曾进行了广泛磋商，包括与商

业团体、民间社团、政府间组织、工会和一些政府

进行磋商。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３日，增进和保护人权
小组委员会通过了一份《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

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草案［４］。

　　《责任准则》具体规定了跨国公司和其他工
商企业在平等机会和非歧视待遇权（第２段）、人
身安全权（第 ３—４段）、工人的权利（第 ５—９
段）、尊重国家主权和人权（第１０—１２段）、保护
消费者的义务（第１３段）、保护环境的义务（第１４
段）等六个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并规定了执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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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国家间法院曾在１９８２年的一项咨询意见中对此作了详细阐述：“现代人权条约在总体上……不同于传统类型的多边条约，后

者是缔约国出于其相互利益，为达成对等的权利交换而缔结的。（人权条约的）宗旨和目的在于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免受其国籍国和所

有其他缔约国侵犯，而无论该个人属何国籍，一旦缔结这些人权条约，就可以认为有关国家使自己服从于一个法律秩序，在该法律秩序

内，它们出于共同利益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个人而不是对其他国家承担不同义务。”Ｓｅ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Ｆｏｒｃｅ

ｏｆｔｈｅＡＣＨ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７４ａｎｄ７５），（１９８２）２Ｉｎｔｅｒ－Ａｍ．ＣｔＨｕｍ．Ｒｔｓ．（ｓｅｒ．Ａ）（１９８２）３Ｈ．Ｒ．Ｌ．Ｊ．１５３．
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２００２年《世界投资报告》就对东道国试图通过降低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或其他经济、社会标准来吸引外国直

接投资的所谓“向下竞争”提出警告。Ｓｅ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２：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ＵＮＣＴＡＤ／ＷＩＲ／２００２，ｐ．１５３．

根据联合国在２００５年对非政府组织最近举报的６５件企业严重侵权行为进行的调查，在这些案件涉及的２７个国家中，主要是低

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普遍特点是管理薄弱、法治水平较低，而且近２／３的国家刚刚摆脱冲突或仍深陷冲突之中。Ｓｅｅ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ｎ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ｓ，Ｅ／ＣＮ．４／２００６／９７，２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６，ｐａｒａｓ．２４－２７．
安南秘书长指出：该倡议是一个“共同价值和原则的全球契约，它将给全球市场带来人道面孔”。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ｄｏｃｓ／

１９９９／１９９９０２０１．ｓｇｓｍ６８８１．ｈｔｍｌ．（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ｌｙ１５ｔｈ，２０１１）．
该行为守则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有效管理和监督，防治跨国公司的活动威胁东道国经济主权和独立，其中

也有若干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关于制定该守则的谈判经历和涉及的主要内容，参见余劲松：《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２９－３４３页。



关准则的总则（第 １５—１９段）。① 不难看出，该
《责任准则》所指的“人权”范围十分广泛，包括

１９６６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其他人权条约中载

明的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以及发展

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难民法、国际劳工法和

联合国系统内通过的其他有关文书中所承认的

权利［１］ｐａｒａ２３。

　　《责任准则》草案的出台，预示着在国际法上
加强企业人权责任的一个重要尝试，它第一次试

图直接为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种商业实体规定

强制性的具体人权责任。② 在《责任准则》的支持

者看来，《责任准则》有关内容是对１９４８年《世界
人权宣言》的权威解释，它在一个文件中综合了

可适用于工商企业的核心国际人权法律、标准和

最佳实践，被称为“世界上最全面和最权威的公

司准则”。③ 但毋庸讳言，相关各方围绕着《责任

准则》的有关内容也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尤

其是工商业与人权倡导团体之间争议巨大）。正

是由于这些分歧的存在，自２００３年以来一直在审
议该草案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④最终不得不放

弃这一努力。

　　三、２０１１年《指导原则》的制定及主要
内容

　　为了打破围绕企业人权责任特别是２００３年
《责任准则》的僵局、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人权委

员会在２００５年要求秘书长指派一名人权与跨国
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其任

务是阐释现存的规则和详细地说明国家如何在规

制企业问题上发挥有效的作用。时任秘书长的科

菲·安南任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鲁格作为

特别代表，其工作任期分为三个阶段［２］ｐａｒａ４：第一

个阶段（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７年），主要是确认和澄清
现行标准和做法，在这一阶段，特别代表通过执行

广泛的系统研究，在工商与人权领域为不同利益

攸关者之间搭建了共享知识平台，为关于企业人

权的谈判与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

（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６月），认识到由于缺少权威
的协调中心，难以统一利益攸关方的行动，因此提

出了一个“保护、尊重和补救”（Ｐｒｏｔｅｃｔ，Ｒｅ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ｙ）的框架建议；第三阶段（２００８年７月
至２０１１年６月），进一步落实框架建议，对框架的
实施提出具体和切实的方案。经过各国代表团的

磋商，同意采用指导原则的形式来阐明具体实施

办法。

　　在特别代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保护、尊
重和补救”框架建议中，包含三项基本原则：其一

是国家保护人权不受包括工商企业在内的第三方

侵犯的义务，其二是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其三是

对企业侵犯人权的有效救济。这一框架不仅在

２００８年经人权理事会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采纳，而
且一些政府、工商企业和联合会、民间社会和劳工

组织、国家人权机构以及投资者也表示赞同。经

过对框架中三项基本原则的进一步阐发，人权理

事会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６日一致通过的《指导原则》最
终包含了三大部分、３１条原则，分别同框架中的
三项基本原则相对应。

　　第一部分（第１—１０条），是国家保护人权不
受包括工商企业在内的第三方侵犯的义务。因为

这项义务注重的是保护的行为本身而非侵犯人权

的结果，因此国家不必为企业实施的侵犯人权的

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国家有义务采取适当的措施

防止、调查、惩罚和补偿这种侵权行为。为此，

《指导原则》不仅有原则性的规定，还有实施原则

的规定。在原则的实施中，为国家设置了很多审

慎的义务，包括国家有必要决定什么样的措施是

适当的。在这些方面，《指导原则》列出了一些相

关的判断因素。例如，国家应采取额外步骤，保护

人权不受国家拥有或控制的工商企业或接受国家

机构（如出口信贷机构和官方投资保险或担保机

构）实质性支持和服务的企业侵犯，包括在适当

时要求人权尽责（ｄｕｅ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指导原则》第４
条）又如，国家如与工商企业签约，或立法允许工

商企业提供可能享有人权的服务，则应行使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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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准则有关条款的内容，可参见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同时通过的《关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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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组委员会工作组对该准则的审议来看，准则草案具有约束力的意图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根据已被批准的公约把人

权法扩大适用于跨国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的活动；其次，该文件的措辞通过使用“必须”（ｓｈａｌｌ）而不是“应该”（ｓｈｏｕｌｄ）来突出责任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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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５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



监督，以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指导原则》第 ５
条）总的来看，《指导原则》将国家保护人权的义

务限制在一国的领土和管辖之内。这项限制是存

在争议的，特别是许多人权倡导者认为，发达国家

有义务防止域外的企业侵犯人权的行为，只要这

个企业是在其本国注册成立的。虽然《指导原

则》的评注表明，国家可以在有被认可的管辖权

基础时对其域外企业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规

制，①但不难看出，有关原则最为强调的还是国家

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它们管辖范围内的工商企业不

去侵犯人权，也不成为境外侵犯人权行为的诱因。

　　第二部分（第１１—２４条），主要是规定企业
尊重人权的责任。这项责任不仅要求工商企业避

免对人权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要求它们防止或

者消除其本身活动直接引起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指导原则》规定，这些人权包括国际公认的人

权，在最低限度上可理解为《国际人权宪章》以及

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中

各项基本原则所阐明的那些权利。（《指导原则》第

１２条）企业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尊重人权的责任，应
当履行人权尽责的义务，这就包括了评估实际和

可能的人权影响，综合评估结果并采取行动，跟踪

有关反映，并通报如何消除影响。（《指导原则》第

１７条）此外，工商企业如果确认他们造成或者加剧
了人权的不利影响，则要给予补救或者在补救的

问题上进行相互合作。（《指导原则》第２２条）
　　第三部分（第２５—３１条），主要是关于如何
获得有效的救济的规定。这些原则表明，国家应

当采取适当步骤，调查、惩治和纠正已经发生的与

企业有关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是国家保护义务

的一部分。除了国家应当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

外，国家和企业还应当建立非司法的申诉机制。

《指导原则》为这些申诉机制的有效建立确立了

标准，它包括合法、可获得、可预测、平等和透明。

（《指导原则》第３１条）
　　与八年前讨论《责任准则》草案时的情形不
同，《指导原则》得到了工商企业的热烈欢迎。他

们认为，《指导原则》是联合国特别代表及其团队

经过艰苦工作而得出的令人满意的结果，是与企

业活动有关的人权促进与保护方面的标志性成

果。它为企业如何做到尊重人权、减小因企业活

动而引起的侵犯人权的风险提供了一张蓝图。②

　　但是，由于《指导原则》并没有针对工商企业
在人权保护方面创立新的国际义务，一些人权组

织批评该原则的法律效果太弱。这些组织还认

为，该《指导原则》没有很好地体现人权保护的域

外效力。尽管有这些批评的声音，最终人权理事

会仍然一致通过了该文件。这足以反映各国政府

的态度是相当积极的。

　　四、“法律义务”与“社会责任”之争：
对２０１１年《指导原则》的评价及展望
　　鉴于《责任准则》所遭遇的挫折，特别代表鲁
格及其团队清楚地意识到，过分强调企业人权责

任的法律意义和法律效力，则有可能导致这种施

加义务的新规则或新协议的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因此有必要采取另外的方式和路径来推动工商企

业与人权之间的互动与发展。基于这样的原因，

《指导原则》改变了《责任准则》中使企业直接承

担广泛人权义务的提法，认为除了一些极其严重

地侵犯人权并构成国际犯罪的行为（如种族灭

绝、奴役、买卖人口、强迫劳动、刑讯逼供等）外，

国际人权法并不直接对企业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

施以义务［５］。由此，在制定《指导原则》时，联合

国特别代表及其团队的工作方式不是提出一项新

的法律条款的建议，而是寻求在企业适用现行人

权标准的问题上建立起一项共识。

　　《指导原则》中关于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是
直接来源于国际人权公约的相关规定，这种义务

不是《指导原则》所赋予的义务。由于《指导原

则》其本身没有设置义务性的规范，而主要是寻

求如何规范企业活动，使之尊重人权，以及国家要

怎么做来促使企业尊重人权［６］，因此这个框架并

没有改变现行的法律，但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现行的企业人权方面的制度和标准。首先，

国际人权法已确认了框架中的第一项基本原则，

即国家有义务保护其境内的人权不受非国家行为

者的侵犯。其次，框架中的第二项基本原则，企业

有责任尊重人权，似乎看起来与《责任准则》草案

如出一辙，但是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框架中的这

项责任主要来源于社会公众的期望，而并非国际

人权法对工商企业直接施以的国际义务。当然，

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并不是被涵盖在国家保护人

权的义务中的。这种尊重人权的责任有其独立

性，因为尊重人权的责任是企业直接应当承担的，

而且这些责任是可以通过国内的法律制裁以及民

意取向得以实现的。最后，框架中的第三项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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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格的报告中，每一条指导原则都含有评注，对其含义进行细致的阐释，意在就指导原则的案文本身进行进一步的磋商与讨论。

Ｓｅ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ｂｙｔｈｅＴｈｕｎＧｒｏｕｐｏｆｂａｎｋｓｏｎｔｈｅＧｕｉｄ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ｍｅ
ｄ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ｏｒｇ／ｍｅｄｉ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ｈｕｎ－ｇｒｏｕｐ－ｏｆ－ｂａｎｋ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１９－ｏｃｔ－２０１１．ｐｄｆ．



原则则关注可获得的救济，这种救济不仅有来自

国家的救济，也有来自非国家的救济；有司法上的

救济，也有非司法上的救济。救济体系是全面的，

只有对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合法、透明、平等、具

有可预测性的救济，才能够真正有效地保护人权。

　　基于国家、工商企业和相关行为体的广泛接
受，《指导原则》可以被视为一种“软法”（ｓｏｆｔ
ｌａｗ）性质的规范———虽然没有强制的约束力，但
是这是国际社会就工商企业如何尊重人权和预防

其活动在人权方面的负面影响所迈出的重要一

步。① 可以说，《指导原则》授权国际社会建立了

一个可接受的人权框架，阐释了国家、企业和相关

行为体（包括国际人权机构）的角色和责任，提供

了一个如何使企业人权成为一个得到宪法性保护

的权利，以及如何贯彻实施国际人权宪章中的那

些权利的基准［７］。根据特别代表鲁格报告中的特

别说明，这个人权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内容上包

含了整个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８］，而且要求企业

在尊重其雇员人权的同时还要尊重与其活动相关

的其他个人的人权。毋庸置疑的是，《指导原则》

为国际社会带来了在企业与人权方面的国际性标

准，尊重人权是企业应尽的职责的观念也随着该

原则的扩展而深入人心。在企业与人权保护的问

题上，企业要承担其社会责任，国家要积极敦促企

业承担尊重人权方面的责任，同时也要肩负起监

督公司在尊重人权方面的实施情况。整个国际社

会要促进企业人权方面的规范继续向前发展，而

不出现反复、倒退的现象。总的来说，这个过程是

充满挑战的，也是渐进式地向前发展的，不可能是

一蹴而就的。

　　对于这一过程的前景，国际社会的态度是积
极和乐观的。在人权理事会中进行的相关专家会

议和一些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的评论中，都认为

《指导原则》最终将继续扩展和升华。可以期待

的是，随着人权理事会下一步的积极推动，②将企

业人权责任规定为一种宪法性权利的国家越来越

多，最终它会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也将建立起适当

的监督机制，从而由“软法”的性质向“硬法”的性

质转化。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预见所有的公司，不

管大小，不管是跨国的还是当地的，都需要采取适

当的预防措施来减小侵犯人权的风险，为整个国

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尽管《指导原则》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欢
迎，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指导原则》中

缺乏国际机制来监督国家和企业在实施指导原则

方面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令人质疑的是，国际

社会中尚没有成立一个以提供评估和协调实施机

制为目的的国际性的机构。例如，非政府组织

“人权观察”就批评《指导原则》缺乏约束力［９］，而

且该原则也难以满足受害者要求建立赔偿机制的

需求［１０］，因此有必要发展更为详尽的实施细则。

　　可以说，《指导原则》的出台是以“软法”的形
式规定了工商企业在尊重人权和预防企业活动在

人权方面的负面影响中应当承担的责任，表明了

传统国际人权法上以国家为主体的人权保护义务

开始向工商企业等非国家实体扩展。国际法体系

中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就见证了国际法对个人权利

的关注与保护，体现了国际法发展的人本化趋势。

如今，《指导原则》虽然没有强制的约束力，但是

其中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直接来源于国际人权公

约的规定，因而国家有义务通过国内法律指导与

制裁，从而规范和促使企业承担尊重人权的责任。

《指导原则》的通过本身也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于

需要建立一个企业人权方面的标准和框架达成了

基本共识，企业应当承担起尊重人权的责任也是

符合民意的。这为进一步推动《指导原则》的扩

展和升华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其实，与其他

很多国际规范的酝酿和制定过程相类似，推进企

业人权制度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理想主义与现实

主义相互作用的过程，《指导原则》在这一发展历

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正如特别代表鲁格在其

报告的最后部分所说的那样，人权理事会通过

《指导原则》的决议不代表在工商业与人权方面

的挑战就此终结，但这确实标志了一个开端的结

束。通过建立一个全球共享的行动平台，在此基

础上一步步累积地发展，能够真正推动企业人权

问题的国际规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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